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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聾人子女及牧養聾人的傳道人，接觸過不同年紀的聾人，發現缺乏手語支援

的教育對聾人的成長，身心社交各方面都帶來很大問題；更會禍延他們的下一代，

造成了無數家庭問題，整個社會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。 
 
以一位在教會接觸到的聾人女士為例，今年她 33 歲，在教育局的融合教育政策

下，她被安排入讀主流學校。不但無法靠剩餘聽力和唇讀吸收學科知識，六年小

學再加五年中學的學習生涯，十幾年都是呆坐課室裡；學科成績差，因為根本學

不到什麼。最可惜的是，因聽力問題無法與同學交往，難結識朋友，自我形象低

落、累積很多情緒心理問題。畢業後，遇到挫折也沒有傾訴對象。30 多歲也只

有跟媽媽作伴，孤單自卑⋯⋯ 甚至想過自殺。 
 
最近被介紹到我教會，這女士仍黏著母親，但慢慢開始跟聾人學手語、交朋友。

她並非唯一，不少被介紹到教會的聾人，都是成年後才開始學手語的。在此之前

的社交生活極貧乏，其中有些更患上情緒病。 
 
而我爸媽同樣是聾人，但比較起來，我媽身心、情緒和社交方面都出現不少問題，

爸則健全得多。我長大後才發現原來和教育及學手語關係密切。 
 
我媽當年九歲才有機會入讀聾校（路德會啟聾），學到非常有限的手語（但當年

聾校也是壓抑手語的），錯過學語言的黃金期⋯⋯成年後的她手語表達明顯比爸

爸（和多數聾人）紊亂，可能也反映她思想也難有系統地組織，也見她欠缺詞彙

去表達負面情緒，習慣以暴力及自殘方式渲洩不滿⋯⋯ 這對我及兩位弟弟的成

長也造成深遠的影響。 
 
相比起爸爸，因在真鐸寄宿，三歲就接觸到手語⋯⋯能用手語清楚表達思想感情，

能與朋友及子女有效溝通。但即使他有不少才能，在公開比賽屢次得奬，代表香

港參與國際性的比賽，但始終難得到栽培，只可從事低技術工作：洗車、貼街招、

送外賣⋯⋯難有其他生活選擇。 
 
不只我爸，在教會及在外傳譯時接觸到聾人，尤其是畢業後的聾人想持續進修但

困難重重，在沒有手語支援下，根本冇可能讀下去，沒有其他工作發展的可能；

他們的讀寫能力有限，也語缺乏手語支援的教育，如果沒有一套語言工具去整理

思考，也難用文字去清楚表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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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這些普通的健聽人，你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語言，別說與人溝通，就是連好好

思考和感受，也做不到。手語是聾人的母語，若聾童得不到手語支援教育，也就

是被迫陷在一片混沌中！沒有一套語言幫助人進行思考、整理思想感情，認知能

力、數理邏輯、智力發展等也被必然受阻；心理發展必受影響。 
 
 
故要求落實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為聾童提醒手語支援的共融教育，投入資源發展

手語、推行手語教育，讓人成為人。 
 
最後，我也促請政府需就「聾人需要手語」作公眾教育，眼見教會有聾人父母，

仍錯誤理解學習手語怕窒礙子女的口語發展，寧願切斷自己與孩子的溝通、要求

不要學手語（即使其孩子是弱聽的，本身其實也需發展手語）。已有不少研究指

學習手語不會妨礙口語發展，學手語甚至對口語及書寫能力有正面影響，政府在

這方面有責任去理清誤解，令父母在知道子女聽力有障礙時，有足夠的資訊作切

合子女的教育選擇，不用親手剝奪子女發展母語的權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附：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教育(第 24 條)  
殘疾人士應在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況下，享有中、小學教 育、高等教育、

職業培訓、成人教育和終身學習等權利，以便:  
(一)充分發揮個人潛能，培養自尊自重的精神; (二)充分發展殘疾人士的個性、才

華、創造力、智慧和體能; (三)讓殘疾人士學習生活和社交技能 。  
為實現這些權利，殘疾人士教育應具備以下適當措施，包括:  
(一)殘疾人士不會因殘疾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;  
(二)殘疾人士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區內，入讀融合學校，並得到 適合個人情況的

有效支援;  
(三)提供學習手語、凸字和其他溝通媒介，與及定向行走等技能 訓練;  
(四)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流方式，向視障、聽障或 視聽障人士提供

教育;  
(五)宣傳聽障人士的語言特性及其他殘疾人士的溝通方法 。  
 
 
 
 
 
 


